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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委托他人代办工伤保险，公司仍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职工入职后既参加考勤又领取工资 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编辑同志：

2025年8月 ， 我入职一
家公司担任客户经理， 公司
认为我是负有保密义务的
人 员 ， 就 要 求 我 签 订 了
《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 协
议约定： 我离职后2年内不
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
该 公司有竞争的业务 ； 公
司按照我离职前月工资的
35%按月支 付 给 竞 业 限 制
补偿 ； 我若违反竞业限制
义务， 须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8万元。

请问： 如果我离职后未
履行竞业义务， 将要承担哪
些法律责任？

读者： 谈伟书 （化名）

谈伟书读者：
设立竞业限制制度的

目的是避免恶性竞争， 这项
制度是衡平保护用人单位
经 营 权与劳动者择业权的
具体体现。 劳动者作为竞业
限制协议签约一方 ， 应当
信 守 承诺 ， 严格履行竞业
限制义务。 如若违反， 可能
要承担多种法律责任， 具体
包括：

一是依约承担支付违约
金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
二十三条规定： “……劳动
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
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
违约金。” 实践中， 用人单
位在竞业限制协议中通常约
定了违约金数额。 劳动者如
果未履行竞业义务， 用人单
位就会要求劳动者支付约定
的违约金。 如果所约定的违
约金过高的， 那么劳动者可
以要求酌减。

二是支付违约金后仍可
能要继续履行竞业义务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一）》 第四十条规
定：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 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后，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
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
制 义务的 ，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也就是说， 劳动者
如果入职与 “老东家” 有竞
争关系的新单位或者自营
与 “老 东 家 ” 同 类 业 务 ，
“老东家” 有权要求其离开
新单位或者停止经营同类
业务。

三 是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条规
定：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违反劳
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
者竞业限制， 给用人单位造
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就是说， 劳动者不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给用人单位
造成了实际损失， 在支付违
约金后， 如果损失未得到完
全弥补， 用人单位仍有权要
求赔偿剩余损失。

四是返还已领取的竞业
限制补偿金。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
第十五条规定： “劳动者违
反有效的竞业限制约定， 用
人单位请求劳动者按照约定
返还已经支付的经济补偿并
支付违约金的， 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

潘家永 律师

读者柳青青 （化名 ） 咨询
说， 她因工负伤后， 工伤保险机
构拒绝向她给付工伤保险待遇。
她询问其中的原因， 得到的答复
是其所在A公司没有为她办理工
伤保险。 经查 ， A公司曾委托B
公司为她申请办理工伤保险手
续， 而B公司通过伪造劳动合同
办理业务时被发现。

她想知道： 这种情况下， 她
该怎么办？

法律分析
柳青青可以要求A公司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的项目

和标准作出工伤赔偿。
《劳动法》第72条规定：“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
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法》第58条第1款、
第60条第1款分别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 内 为
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
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未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的 ， 由社会保 险 经
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
申报 、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 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
得缓缴、 减免。 职工应当缴纳的

社会保 险 费 由 用 人单位代扣
代缴 ，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
本人。”

上述规定表明， 向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 ， 以 及 向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申 报 、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主体， 只能是用人单位或
者 劳 动 者 。 而 用 人 单 位 是 指
招 用 劳动者进行劳动 ， 向其支
付劳动报酬的组织， 包括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 、 民办非企业单
位、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
团体等。

可是， 本案中的B公司与柳
青青没有任何关系， 其既非柳青
青的合法招用者， 也不是柳青青
提供劳动的接受者和劳动报酬的
支付者， 故其不是柳青青的用人
单位， 也不是柳青青工伤保险的
申办主体与缴费主体。 因其相关
代理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工伤
保险机构自然有权拒绝向柳青青
给付工伤保险待遇 。 基于A、 B
公司之间的代办约定与柳青青不
存在关联， 柳青青不会因此失去
工伤待遇， 其有权要求A公司承
担工伤赔偿责任。

廖春梅 法官

曾经协商工作形式
因为欠薪职工辞职

2023年3月22日 ， 汪智勇与
曹某通过微信商议入职。 曹某发
送的信息是： “方案1， 全职可
兼外职， 但公司有事没完成时以
公司事情为主 。 第一年年薪12
万/年，第二年开始调整至你理想
的待遇 ；方案2，全职 ，第一年1.5
万元/月，第二年调整至你理想的
待遇。 ”汪智勇回复：“这两个方案
与我的期望值有一些差距 ，希
望全职2万 /月 。 ”曹某再发送信
息：“兼职，你怎么考虑？ ”汪智勇
回复：“我倾向于全职。兼职的话，
我还是期望1.5万元/月。 ”

2023年5月11日 ， 汪智勇到
公司工作 。 次日 ， 他填写一份
《新员工入职档案表》， 该表有他
和曹某签字及公章。 该表中的录
用条件处载明： 试用期综合收入
（税前 ）为1.2万元/月 （兼职服务

费用），转正后综合收入（税前）为
1.5万元/月 （兼职服务费用 ） 。
汪智勇称， 这些内容是曹某事后
加上去的 ， 他签名时此处是空
白。 公司对此解释称， 在汪智勇
签好名字后， 由公司根据双方事
前协商好的报酬内容补上去的。

2023年6月1日， 公司出具一
份任命书， 任命汪智勇为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 ， 负责公司安全巡
查、 检查、 整改落实等各项日常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汪智勇提供
的考勤记录显示，2024年3月1日
至3月31日， 他的打卡天数为19
天。其中，他的打卡时间有几天是
完整的，每天打卡4次。 其他日期
中， 他要么只有下午下班时间打
卡而没有下午上班时间打卡，要
么没有上午上班打卡时间。

2023年6月28日 ， 曹某转账
支付汪智勇2023年5月工资10830
元。 此后， 曹某的妻子通过个人
银行账户向他转账支付工资， 其
中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期间每
月支付15030元， 2024年2月支付
6458元。

2024年5月9日， 汪智勇通过
快递向公司送达 《被迫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书》， 理由是公司未及
时足额支付工资。 随后， 他又提
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
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等费用。

经查 ， 2023年5月至2023年
12月期间， 汪智勇的注册安全工
程师执业证并未注册在公司， 其
2024年1月至5月的社会保险缴纳
单位也不是公司。 因此， 对他的
主张仲裁裁决均不支持。

公司否认劳动用工
一审判决予以支持

汪智勇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
审法院， 公司辩称双方之间系兼
职劳务关系， 应当驳回他的全部
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公司提
交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对用工
方式进行过磋商， 最后达成其在
公司兼职工作的协议。 公司要求
他填写的 《新员工入职档案表》
不属于劳动合同， 此系为确认他
在公司兼职， 统计雇员信息， 核
发劳务报酬。

另外， 公司主张汪智勇不受
公司规章制度约束， 考勤打卡不
影响其固定劳务报酬， 工作时长

由其自行决定， 只要能完成公司
临时交代的安全管理义务即可。
从他的打卡考勤和参会情况也可
以看出， 其不属于公司正式聘用
的专业工作人员， 双方不存在劳
动关系。

公司认为， 其按照兼职协议
向汪智勇定时发放劳务报酬并无
不妥， 发放金额并非由多种奖惩
或加班、 补贴构成， 汪智勇提供
劳务过程中先行垫付的费用， 公
司予以实报实销， 不存在拖欠其
应得劳务报酬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通过微
信聊天协商工作模式是全职还是
兼职时， 汪智勇最后要求兼职，
报酬为1.5万元/月， 公司对此未
再回复提出异议。 参照 《安全生
产法》 第24条规定， 该公司属于
从业人员100人以下的危险物品
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配备专职
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在汪智勇未能提交证据反驳该微
信聊天记录的情况下， 应当认定
其为兼职工作。

此外， 聊天记录反映的是汪
智勇自2023年5月起为公司提供
安全管理服务的内容， 该内容无
法证实双方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
人身依附关系， 其作为兼职安全
管理人员亦有义务提供有关安全
管理事项的服务。 再者， 汪智勇
提供的打卡记录显示其没有固定
的上下班打卡时间， 在其打卡时
间不固定和并非全勤的情况下，
其对应的月工资并未因此有所扣
减， 亦可反映出双方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特有的人身依附性。 同
时， 入职档案显示汪智勇的收入
系兼职劳动报酬， 虽然该录用条
件是公司自行添加的， 但可与双
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 况
且其未对该档案记录提出异议，
故对其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
主张， 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汪
智勇的诉讼请求。

符合劳动用工特征
即应确认劳动关系

汪智勇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
起上诉， 同时提交其与曹某关于
入职方案、请假、工作安排等微信
聊天新证据。另外，他还打印出自
己在2023年5月至9月、11月、12月
纸质考勤记录作为证据提交。

二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劳
动关系的成立一般应符合以下三
个方面的条件： （1）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是否具备法律、 法规规
定的主体资格； （2） 用人单位
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
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是否受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
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3）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
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 劳动者主张与用人单位
存在劳动关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
举证责任。 劳动者应当提供 “工
作证” “服务证” “工作打卡记
录” 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证
明其需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 从事的是
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 用人单位
给付劳动报酬。

本案中， 公司虽然未与汪智
勇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但汪智
勇提供的任命书以及公司提供的
《新员工入职档案表》 可以证实
其入职公司的事实。 其提供的微
信聊天记录、 考勤打卡记录等证
实其需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接受
公司劳动管理、 从事的是公司安
排的工作。 因其与公司之间的关
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 二
审法院确认 2023年 5月 11日 至
2024年5月9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 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
应予纠正。

根据查明的事实， 双方约定
汪智勇的月工资为15030元 （含
30元补贴）， 而2024年1月、 2月
公司仅向其发放工资 17288元 ，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应向其支付
该两个月的工资差额 12772元 。
加之一审认定的2024年3月至5月
9日的工资差额1899元 ， 公司应
向其支付工资差额14671元。

由于公司未与汪智勇签订书
面的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82条第1款 “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的规定， 公司应当向汪
智勇支付自2023年6月10日起至
2024年5月9日的未签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165330元。

综上，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
判， 确认双方在相应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 公司应向汪智勇支付工
资差额14671元 、 未签书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5330元。

公司以兼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被驳

“我是注册安全工程师， 并
以这个资格证执业 。 ” 汪智勇
（化名） 说， 正因为有这个证书，
公司老板曹某才愿意聘请他担任
安全管理负责人。 可是， 同样因
为这个证书， 在他全职开展安全
管理、 参加打卡考勤且领取工资
的情况下， 公司却以他系兼职为
由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拒绝向他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等费用。

公司辩称， 汪智勇不受公司
规章制度约束， 打卡考勤并不影
响其每月固定的劳务报酬， 工作
时长也由其自行决定， 只要能完
成公司临时交代的安全管理义务
即可。 从其打卡考勤和参会情况
看， 其也不属于公司正式聘用的
专业工作人员， 双方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之间虽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汪智勇
提供的任命书及公司提供的 《新
员工入职档案表》 可以证实其入
职公司的事实。 汪智勇提供的微
信聊天记录、 考勤打卡记录等证
实其需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接受
公司劳动管理、 从事公司安排的
工作。 9月9日， 终审判决支持汪
智勇的诉讼请求。


